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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香港國際建設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7）

自願性公告

與佳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訂立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告乃由香港國際建設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以通知本公

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本公司的最新業務發展。

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七日，本公司與佳源國際

控股有限公司（「佳源國際」，一家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公司）（股

份代號：2768）訂立一項戰略合作協議（「戰略合作協議」），據此，本公司與佳源國

際將會就（其中包括）地基打椿之物業開發項目組成全面合作。本公司將獲納入佳源

國際的戰略合作夥伴名單中。於遵守適用法律及法規的情況下，在佳源國際為其物

業開發項目甄選地基打樁供應商時，本公司將會獲優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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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合作協議的期限由二零一八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五

(5)年。該協議其後每次自動續期一年，除非任何一方於戰略合作協議到期前至少一

個月向另一方發出終止通知。戰略合作協議提供載列有關合作原則的框架。訂約雙

方將進一步商討以落實合作內容。

有關佳源國際的資料

佳源國際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知名的大型住宅綜合樓宇及商業綜合樓宇物

業發展商，於物業發展方面擁有逾 20年經驗。於二零一八年，佳源國際通過進駐香

港房地產市場進一步擴展其業務領域。佳源國際的目的是在粵港澳大灣區、長江三

角區域與重點省會城市、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作進一步投資或承接物業開

發項目。

訂立戰略合作協議的理由

董事局相信，訂立戰略合作協議將有利本公司的業務發展，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

的整體利益。

截至本公告日期，概無根據戰略合作協議訂立任何交易。由於戰略合作協議項下擬

進行的交易可能須待訂立最終協議後及可能須待達成先決條件後方可作實，且本公

司未必實行上述商機，因此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所述交易未必會

進行。

承董事局命

香港國際建設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孫乾皓

香港，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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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孫乾皓先生、穆先義先生、馮潮澤先生、劉軍春先生、黃琪珺先

生、黃泰倫先生、何家福先生及郭可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鄧竟成先生及楊涵翔先生；及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佐浩先生、謝文彬先生、龍子明先生、李傑之先生及梁繼昌先生。

公司網站：www.hkicimgroup.com


